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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3年海珠区社会福利院医养合作
项目需求书

为积极响应国家医养结合政策，满足入住长者的基本医疗和

护理需求，我院现拟通过购买服务方式确定 1 家医疗机构开展

2023 年海珠区社会福利院医养合作项目，为入住长者提供医疗

及护理服务。

一、项目需求

开展医养服务工作，保障在院长者突发事件应急处置、常见

病多发病诊疗、医护巡查、慢病管理、健康宣教、健康档案管理

等基本医疗护理服务需求。具体项目需求如下：

（一）提供医疗服务

（1）医生实行 24小时值班制，节假日轮班制。

（2）提供慢病管理和动态检测。

（3）家庭病床服务。

（4）医疗巡查。

（5）熟悉长者情况，提供预防、诊治、抢救、转诊服务。

（6）免费体检。

（7）为入住长者提供用药指导、健康宣教以及突发事件的

医疗处理等。

（8）处理突发公共卫生和安全事件、完成医生职责范围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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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临时性工作。

（9）按要求参加医疗和养老服务相关的培训以及完成上级

主管部门要求增加的工作内容。

（10）及时登记各类工作台帐，配合完成各线检查和整改。

（二）提供护理服务

（1）护士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，节假日轮班制。

（2）配合医生，严格执行医嘱，负责院内收发药、治疗、

消毒、医疗垃圾处理等护理工作和配合医生的院前抢救。

（3）护理单元管理和服务。

（4）护士巡查。

（5）楼层管理。

（6）按规范收集、填写和整理各类护理报表以及长者健康

档案资料。

（7）处理突发公共卫生和安全事件和完成护士职责范围内

的临时性工作。

（8）按要求参加医疗和养老服务相关的培训以及上级主管

部门要求增设的工作内容。

（9）及时登记各类工作台帐，配合完成各线检查和整改。

二、项目指标

（一）人员要求：建立一支专业技能较强、较稳定的医疗护

理队伍。轮换医生3人并在海珠区社会福利院医务室注册登记（其

中1人主注册点在海珠区社会福利院医务室，其余可多点执业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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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每天必须24小时有医生在岗。医生执业类别为内科、全科或中

医执业资质。护士4人并在海珠区社会福利院医务室持证登记上

班，且每天必须有3名护士在岗。能增派人员应对海珠区社会福

利院医务室一般性、小范围、工作量小的临时突击任务。

（二）质量要求：购买方每月按照规章制度对中选方派出医

护人员进行考评。如果派出医护人员出现严重违反海珠区社会福

利院的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以及包括但不限于养老政策、养老标

准规范以及疫情防控等规定，造成极其严重后果的，按照海珠区

社会福利院要求更换人员，造成的损失由中选方承担。中选方派

出的医生、护士等医务人员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

法》、《护士条例》以及医疗有关规定执业。遵守国家和省、市、

区对养老机构的政策规定，廉洁自律，严格遵守海珠区社会福利

院的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，当班期间服从海珠区社会福利院管

理。中选方及其派出的医生、护士必须严格遵守海珠区社会福利

院的保密管理规定。

（三）服务采购周期：一年。

（四）服务地点：广州市海珠区社会福利院。

（五）服务对象：广州市海珠区社会福利院入住长者。

三、项目比选总价

（一）项目经费：￥830000.00（人民币捌拾叁万元整），

其中 810000 元为服务购买经费，20000 元为项目评估费用。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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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重点比选项目服务保障方案、质量监督措施及服务人员执业

资格，本项目经费属额定经费，包干使用，超支不补，含人员经

费、节假日加班费用、福利补贴、其他杂费（包括税费、财务报

告、不可预见等其他费用）和在中国境内、外发生的与本服务项

目执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中选单位负担。

（二）付款方式：本项目合同的款项均以人民币方式支付，

支付的所需文件为合同、验收报告、正式全额发票。

项目经费分 2期拨付，双方签订服务合同后十五个工作日内

支付首期款（项目服务费的 50%）40.5万元。项目末期评估取得

合格及以上，由购买方支付中选方末期款（项目服务费的 50%）

40.5万元，如项目末期评估不合格，则末期款资金不予拨付。项

目资金拨付均以区财政局支付流程实际时限为准。如遇财政资金

紧张或申请等原因，拨付款项可按期顺延。

（备注：在年度项目服务期完成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，提交相关

报告及资料，由购买方委托第三方机构对项目的完成情况进行评

估，评估费用由购买方从项目经费中扣除并直接支付给第三方评

估机构）。

四、项目递交截止时间及递交地点

（一）递交资料截止时间：2023年 7月 28日（以邮戳时间

为准）

（二）递交资料地点：广州大道南 1690 号海珠区社会福利

院行政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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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项目报名条件

（一）依法注册登记的医疗机构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

力，有规范的治理结构、清晰的财务制度、健全的规章制度。

（二）熟悉医养结合情况，曾承接同类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或

有 1年以上同类项目运作经验优先。

（三）有良好的信誉度和公信力，熟悉和了解医养结合法规

政策。

（四）拥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专业技术能力，项目服务期间，

确保工作人员稳定。

（五）比选单位近三年内没有因违法、违规行为被国家有关

部门予以处罚的记录，近三年未发生重大医疗责任事故。

六、项目提供资料

（一）单位登记证书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。

（二）资质证书复印件，包括但不限于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、

医生及护士资质等（加盖公章）。

（三）报名单位情况说明材料（包括但不限于单位概况、工

作团队、主要工作业绩、承接项目优势、近三个月在职人员社保

名册等资料）。

（四）针对项目需求书提出的工作方案和措施。

（五）资料文件材料一式两份统一装入文件袋中密封，信封

封面以文字打印方式注明比选申请人信息及项目信息（包括单位

名称和项目名称），所有密封处、纸张黏贴处（如有）应加盖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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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公章，否则视为无效将被拒收。不符合比选人资格要求及投标

方式要求的，以无效投标处理。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
（六）报名资料必须加盖公章(A4装订成册)密封送达，且应

与实际相符，如有缺漏或虚假的，视为无效报名。

广州市海珠区社会福利院

2023年7月21日


